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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攸县法院首次联合交警成功
扣押被执行人车辆。

被执行人陈某因买卖合同纠纷案被
攸县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该院
执行法官通过多方查控， 发现其名下有
一辆牌照为浙 GJ2××7 的机动车， 立即
对该车实施查封。 因无法找到被执行人
车辆，一直未能实际扣押。 2020 年 12 月
17 日，执行法官向省高院上报了被执行

人的车辆信息， 省高院联合省公安厅交
警部门启动执行联动机制， 对涉案车辆
展开布控。

2021 年 1 月 27 日，攸县交警队监控
平台接到稽查布控系统预警 ， 发现浙
GJ2××7 车辆在攸县东高速收费站出现，
随后，该车被交警拦截扣留。执行法官前
往现场，仔细核对被执行人车辆信息，并
确认该车车主为被执行人陈某。至此，扣

押车辆交接完毕。
此次联合出击， 深入贯彻了省高院

印发的 《关于联合交警部门启动被执行
人机动车辆扣押工作的通知》精神，通过
部门联动共同破解了执行过程中车辆扣
押的难题，为法院精准寻找、查控被执行
人车辆提供了便利， 切实维护了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提高了执行效率。

康帅

攸县检察院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送达现场。

近日， 攸县检察院就上级机关交办
的攸县法院判处一缓刑犯延迟交付执行
等问题， 采用公开宣告送达的形式向攸
县法院送达检察建议书。 检察建议公开
宣告送达， 是检察院提升检察建议针对
性、法律性和说服力，扩大检察建议社会
影响力，将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
的重要举措。

此次公开宣告送达有株洲市云龙地
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毅清，攸
县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徐达江等一
行参加，同时邀请了攸县人大、攸县县委
政法委、 攸县纪委监委等部门相关领导
到场见证，攸县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全体
科室负责人、刑事庭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攸县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钟
文灿宣读检察建议书后， 正式将该检察
建议书送达攸县法院。 随后， 徐达江表
示，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
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 公开宣告送达检
察建议， 是检察机关促进检察建议规范
化的一种表现。 检察机关将紧紧立足办
案，规范检察建议的制发流程、送达方式
等，进一步提升检察建议的质量和效果，
进一步加强法检合作， 与审判机关共同
促进司法公正。

攸县人大、攸县县委政法委、攸县纪
委监委等部门相关领导充分肯定了检察
机关的做法， 同时希望攸县法院自觉接
受监督，将公正执法进一步抓实。

陈毅清对此次公开宣告送达提出 3
点要求和希望： 一是攸县法院应当高度
重视，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二是攸县法
院应当自查自纠， 全面清查近几年来相
关刑事案件 ，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
三是希望全体法律人公正司法， 严格保
证每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攸县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刘艳辉表
示， 此次公开送达检察建议是不断加强
法律监督的重要体现， 攸县法院高度重
视，将严格依照检察建议的内容和要求，
及时发现法院管理上的问题和不足，整
顿教育全院工作人员， 全面贯彻落实审
判相关工作制度。

刘思思 李玉桥

拍卖房产
促借贷案执结

“感谢执行人员帮我要回
了被拖欠多年的欠款。”近日，
申请执行人易某将一面锦旗
送到株洲市芦淞区法院该案
执行干警手中，对执行干警的
认真负责、 公正执法表示感
谢。

易某是一起借款合同纠
纷中的申请执行人。 2012 年
至 2014 年， 被执行人陈某以
工程项目投资为由向易某多
次借款 ，2018 年 12 月 2 日 ，
易某拿着借条找到陈某要其
还钱，陈某以暂无还款能力表
示拒绝。易某向芦淞区法院提
起诉讼，法院审理判决陈某于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易某
借款本金，而陈某拒不履行义
务。

2020 年 3 月 ， 易某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 被执行人
在长沙有房屋一套，经执行干
警多次催告无效后被查封。执
行人员与双方当事人协商后，
决定在网络拍卖平台对该标
的物进行拍卖 。 芦淞区法院
通过网络平台拍卖成功后，执
行人员第一时间将执行案款
转至易某提供的银行账户 。
至此，该案圆满执结。

罗丽芳

为实现对检察权规范运行的监督
制约，提升检察机关司法透明度和公信
力，2 月 4 日，株洲市石峰区检察院对一
起危险驾驶案进行不起诉公开宣告 ，2
名人民监督员全程参与、全面监督。

据了解 ， 林某酒后驾驶车辆 ，在
倒车时不慎撞倒他人 ，经交警现场检
测酒精含量 92mg/100ml， 案发后林某
积极赔偿被害人， 双方达成刑事和解。

承办检察官充分听取了值班律师、被害
人等多方意见后对林某作出不起诉决
定。

公开宣告过程中，承办检察官详细
介绍了案件基本情况，阐明了作出不起
诉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分别听取了
被不起诉人、人民监督员对不起诉决定
的意见。 被不起诉人林某表示：“感谢检
察机关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今后一定

引以为戒，遵纪守法。 ”
宣告结束后，人民监督员一致表示，

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案件进行公开宣告，
既保障了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
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又能更好地
感化被不起诉人，减少社会矛盾和戾气，
充分彰显了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的透
明度、公信力和权威性。

骆艳丽

法院联合交警扣押被执行人车辆

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不起诉案公开宣告

石峰法院工作
报告获全票通过

近日， 在株洲市石峰区
第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上 ，石
峰区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刘
新文代表区法院向大会作
《法院工作报告》， 这一报告
获全票通过。

刘新文在报告中认真回
顾了该院过去一年的工作 ：
全年共收各类案件 4565 件，
结 案 4487 件 ， 结 案 率
98.51%； 执行局荣立全市法
院“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工
作集体三等功； 王健被评为
全国优秀法官、 株洲市先进
工作者； 陈善文被评为全省
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先进个人；2020 年 6 月，最高
人民法院督导组前往该院调
研 ，对该院 “两个坚持 ”专题
教育暨队伍建设和意识形态
工作成效给予高度评价。

刘新文表示，新的一年，
该院将继续深化改革创新 ，
狠抓执法办案， 以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为契机， 打造
过硬队伍， 不断提升司法公
信力； 以开展高质量司法服
务年活动为主线， 保障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为石峰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一极三区”建设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和优质法
律服务。

罗达 张剑


